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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758                   股票简称：红阳能源               编号：临 2019-010 

 

辽宁红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为二级子公司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

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●被担保人名称：辽宁沈煤红阳热电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红阳热电”）  

●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为其担保数量：本次担保金额为 1.5亿元人民币，

截至本公告日，辽宁红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和“本

公司”）及下属子公司累计为红阳热电提供担保的金额为 24 亿元人民币（含

本次担保数额）。 

●本次担保为连带责任担保，无反担保。 

●截止本公告日,公司逾期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为 17,183,191.66 元（逾期

担保为原“金帝建设”时期发生）。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（一）2019 年 3 月 6 日，沈阳焦煤股份有限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

司辽阳分行（以下简称“广发银行”）签订了《最高额保证合同》，为红阳

热电提供 1.5 亿元人民币连带责任保证。 

（二）本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

审议通过。 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1.公司名称：辽宁沈煤红阳热电有限公司 

2.公司住所：辽宁省辽阳市灯塔市西马峰镇 

3.法定代表人：李景顺 

4.注册资金：人民币 72,000 万元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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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(法人独资) 

6.经营范围：火力发电；供暖、供热、供汽；粉煤灰及建材加工销售、

热水销售；热网土方工程施工、热网设备安装及检修、压力管道安装、电厂

设备检修；热水养殖；循环水综合利用；技术服务；煤炭销售；固体废物及

污水处理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 

7.被担保人系本公司二级全资子公司。本公司持有沈焦股份 100%的股权；

沈焦股份持有红阳热电 100%的股权。 

8.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，红阳热电资产总额 534,863 万元，负债

总额 426,609 万元，短期借款余额 70,000 万元，流动负债总额 299,033 万

元，净资产 108,254 万元，营业收入 171,721 万元，净利润 8,788万元。[以

上数据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] 

9.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，红阳热电资产总额 504,385 万元，负债总

额 402,498 万元，短期借款余额 91,950 万元、流动负债总额 279,907 万元、

净资产 101,887 万元、营业收入 106,765 万元、净利润-6,367 万元。（以上

数据未经审计） 

三、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

1.合同当事人 

债权人（甲方）：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阳分行 

保证人（乙方）：沈阳焦煤股份有限公司 

债务人：辽宁沈煤红阳热电有限公司 

2.主合同 

    本合同甲方和辽宁沈煤红阳热电有限公司于 2019年 3月 6日至 2020年 3

月 5 日期间所签订的一系列合同及其修订或补充（包括但不限于展期合同）。 

3.被担保最高债权额 

    本合同所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为：人民币 1.5亿元整。 

4.保证方式 

    本合同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。 

5.保证范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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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证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、利息、罚息、复利、违约金、

损害赔偿金、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（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、仲裁费、律

师费、差旅费、执行费、保全费、评估费、拍卖或变卖费、过户费、公告费

等）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。 

6.保证期间和诉讼时效 

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：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两

年。 

如果甲方依法或根据主合同约定要求主合同债务人提前履行债务的，保

证期间自甲方书面通知主合同债务人提前履行债务之日起两年。 

在保证期间内，甲方有权就主债权的全部或部分、多笔或单笔，一并或

分别要求乙方承担保证责任。如任何一笔主债权为分期清偿，则其保证期间

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。 

若主债权未受清偿，甲方在本条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届满之日前将要求保

证人承担保证责任，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，保证债务开

始起算和适用诉讼时效。 

四、董事会意见 

公司董事会认为：沈焦股份为红阳热电进行担保主要是为了解决红阳热

电流动资金不足的问题。本次担保行为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中国银监会联合下

发的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

件的规定，本次担保行为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。 

公司独立董事认为：本次被担保对象为本公司二级子公司，本公司能够

有效控制和防范风险。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。公司董事会在上述担

保事项的决策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、有效，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

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本次担保事项是合理的。 

五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

截 至 本 公 告 日 ， 公 司 及 控 股 子 公 司 累 计 对 外 担 保 总 额 为 

3,557,183,191.66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63.95%；公司对控股

子公司担保总额为 3,540,000,000.00 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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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3.64%，上述担保事项均已履行审议程序和对外披露程序。公司目前逾期对

外担保总额为 17,183,191.66 元，上述逾期担保均为红阳能源重组前原金帝

建设遗留担保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1、最高额保证合同； 

特此公告。 

辽宁红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

2019年3月12日 


